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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被扫荡七次”

十十万万字字记记录录抗抗战战故故事事

在新泰市谷里镇东蒲村，单洪的故居已
经破败。因单洪参加革命，家里被扫荡过七
次。在整修的堂屋里，摆放着单洪当年参加
革命时冒死从日军少佐手中缴获的望远镜、
文件箱等战利品。

一把破旧的椅子摆在堂屋正中，足以看得
出它的珍贵。“这是奶奶陪嫁的两把椅子之一，
石楼惨案时，椅子的扶手被日伪军全部砸掉，
只剩下椅子的坐面，还被日伪军用刺刀刺得全
是伤疤。”单洪的长子单传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保存至今的老照片、战利品一下把我们

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生于1913年的
单洪在省立青州四师读书，19岁时加入中国
共产党。毕业后，负责领导新泰西南乡党的
工作。

“当时村里人都知道，单洪坚持党的地
下活动，自筹资金在刘杜镇开办了一处‘新
华医院’，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今年已经
85岁的东蒲村老支书单传坤说：“抗日战争
爆发后，他在1938年1月率部参加了徂徕山
起义，当时起义的54人中，有4个我们村的年
轻人是单洪带去的。”

益主打

实践中，社会组织经常遇到
的合同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劳动合同：明确社会组织
和其专职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

(二)志愿服务合同：明确社会
组织和其服务对象之间志愿服务
关系的合同；

(三)志愿者协议：明确社会组
织和其管理的志愿者之间针对某
次志愿活动而签订的、明确双方
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四)捐赠合同：捐赠人和社会
组织之间签订的，明确捐赠财物
给社会组织的合同；

(五)租赁合同：社会组织针对
其所承租的办公场地而与办公场
地业主所签订的合同；

(六)采购合同：社会组织为了
采购其日常办公用品或者其他物
品的合同。

社会组织

常用合同有哪些

益 知

冒死缴获日军少佐望远镜
带着4个年轻人参加起义。

日伪军火烧石楼，英雄母亲被活活烧死
老磨盘也曾见证家人抗日经历。

单洪曾担任八路军四支队团长，新泰的
日伪汉奸张贴公告宣称“悬赏5000大洋捉拿
单洪”。在其重赏下，谷里伪区及东蒲村的日
伪汉奸秘密注视单家的来往行人。

“1940年的阴历7月底，单洪受四支队司
令员黎玉、赵杰命令从莱芜到新泰等地的交
界地带扩大武装，打击日伪顽军。当时单洪
途经村里，决定8月1日在家里开会。”单传银
回忆：“谁知机密被汉奸得知，日伪军组织各
据点300多人将单洪的老宅围了起来。”

“当时隔着大门，看见有人往单洪家的
石楼上扛秫秸、谷草，堆在楼门口点着，鬼子
往石楼上扫射、扔手榴弹。”亲历火烧石楼的
单传坤老人说：“单洪因为追歼顽匪未能按
约定时间回家开会，躲过一劫。单洪的母亲
单赵氏、四弟单昭杰在石楼里烧联络站的机
密文件，最后单赵氏被烧死，单昭杰身上被
炸伤几十处，临终身体里还留着当时的炮弹
皮。”单传坤腿上至今还有当时爬墙头逃跑
时石头磕的伤。

单传军回忆，当年的奶奶也用自己的方
式参与着抗战，“开会时奶奶站岗放哨，传递

文件。“奶奶有一个特制的有两层活底的小
竹篮子，专门用来送信。”

据单传坤、单传银两位老人回忆，当时
东蒲村被日军扫荡过七次，单洪家的老宅被
烧过三次。如今在单家老家，当年烧掉的石
楼根基还保留着，说起那段历史，两位老人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单洪参加革命，其
父亲、兄弟、儿子、侄子8人都参加了他领导
的四支队，是少有的革命家庭。

在东蒲村生活了82年的单传银回忆
起“单洪夜打侯家庄”的战斗，依旧清晰。

“当时村里的人都在讲夜打侯家庄的故
事。侯家庄在新泰县刘杜镇西北，1938年
先后有沈红列、陈三坎、刘黑七汉奸队在
侯庄安据点。”

“一天夜间，单洪带着四支队在天黑时
把侯家庄包围了。为了不让侯家庄老百姓有
伤亡，他向据点内汉奸喊了两次话，都遭到
汉奸的机枪扫射回应。最后无奈用枪和手榴
弹攻打，为了百姓安全不能开炮，也不能用
炸药包。单洪带着部队用粗木棍捅开西门，
冲进村内进行激烈巷战。这次战斗，汉奸队
死伤数人。经过教育，有很多俘虏参加了八

路军。”单传银讲述了这段在东蒲村流传至
今的故事。

在保存的老档案资料中，一张墙钉的照
片格外显眼。范清海介绍说：“这是老房子正
房门外右墙上楔着的一颗墙钉。这个钉子是
在盖房前当地的一位铁匠打好后，垒在墙里
面的，人拔不出来。”

提到这墙钉，单传军讲述了它的故事。
“墙钉在最初的时候挂大蒜和蝈蝈笼子。墙
钉在抗日时期的挂物不一样，曾挂过父亲组
织的抗日游击队队员的土枪、大刀和土手榴
弹；后来挂过父亲指挥八路军的作战地图、
水壶，也挂过八路军、武工队队员的礼帽；墙
钉也拴过武工队捉到的特务、汉奸。”

夜打侯家庄，重伤汉奸队
老墙钉上曾拴过捉到的特务、汉奸。

社会组织也是适用《劳动法》
和《劳动合同法》的，所以必须为
其职员缴纳“五险一金”。

一般说的“五险一金”包括了
以下内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根据相关
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是由
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而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则全部由用人单
位承担。

需要注意的是，“五险一金”
的缴存基数，是根据实际工资计算
的，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补
贴、津贴和奖金等。其最低和最高
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均由当地劳动
保障部门公布。

如果社会组织没有按时足额为
其职员缴存“五险一金”，职员有
权要求单位进行补缴，而相关部门
也有权责令其限期补缴并加收滞纳
金。近年来，职员与社会组织的劳
动纠纷呈上升趋势，其中关于“五
险一金”的纠纷占比相当大，所以
社会组织必须要注意依法按时为其
职员缴纳“五险一金”。

社会组织须为员工

缴纳五险一金

石墙突出部分曾为单洪家修的作战用通道。

厚厚的十五本稿纸，清晰的字体记录下岳父单洪抗战的事迹。“自9月1日
征集档案活动以来，我开始搜集资料，共写下十五本笔记，大约十万字。”10月
26日，新泰市退休干部范清海带记者来到了他笔下的“单洪的东蒲村老宅”。

七旬老人记下

《岳父那一家》

今年8月，省档案馆公布日本
战犯加藤宽二在山东所犯罪行。
罪证资料显示，加藤宽二所犯罪
行主要在泰安境内。该犯自供在
1945年5月至6月，在新泰地区参
加对中国人民的讨伐作战。

“加藤宽二带领日伪汉奸100

多人对东蒲村进行扫荡，一心想
把单洪全家斩草除根，也为被武
工队除掉的汉奸单昭洋报仇。”范
清海说：“当时谷里镇的线人把加
藤宽二要带兵血洗单洪一家的消
息送给了抗日县政府，单洪全家
二十多口子人免遭灭门之灾。但
从此，单洪一家经历了七年的逃
难生活。”

多年往返于新泰老家和泰安
搜集资料的范清海也已年过七
旬，他提笔写下十万字的《岳父这
一家》。范清海说：“自从档案征集
活动启动，我就开始整理搜集资
料。有时夜里想到就起来记录下
来。从小在东蒲村听着村子里抗
日的故事长大，年轻时就爱写点
东西，所以写下岳父一家抗日的
故事。”

“岳父单洪的长子单传军写
回忆文章时，我便经常到老家去
找老人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搜集
有关抗战的老照片，在单洪的老
宅子里寻找当年的故事。”范清海
说：“很多故事都深深印在自己脑
子里，只有把它记录下来才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岳父单洪一家在
抗日战争中遭受到日伪的残杀和
迫害，‘全家闹革命’的事迹也应
该被后人知道。”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单洪缴获的望远镜。

档案故事

范清海所写《岳父那一家》手稿。

专职志愿者

最好也要签合同

公益事业发展，志愿者越来
越多，但相应产生劳动纠纷的风
险也在增加，实际上，社会组织
在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
法》上，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即
需要遵守《劳动法》和《劳动合
同法》相关规定，与其专职人员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社会组织应尽量采用当地劳动监
管部门推荐的格式范本，与专职
人员签订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一
“志愿者”长期在某社会组织从
事相对固定的工作，且除了该工
作之外，该“志愿者”没有其他
相对固定的工作，或者该“志愿
者”在该社会组织所领取的补贴
或津贴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在实
践中，该“志愿者”和该社会组
织的关系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所以，对于此类
“志愿者”，也应尽量签订劳动
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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